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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公司四川雅恒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我司”)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

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00%，请投资者充分关

注担保风险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保证项目开发建设的资金需求，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

简称“我司”)参股公司四川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

川雅恒”）拟向中国银行成都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开发贷款总金额不

超过 79,500万元，期限 3年以内。该项融资由四川雅恒以其所开发

的项目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提供抵押，四川雅恒各股东方按持股比

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其中我司拟按持有四川雅恒 33%股权比例提供

担保责任 26,235万元。四川雅恒同时对我司提供反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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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司于 2019年 6月 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9票

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参股公司

四川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    名称：四川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    注册资本：30303.03万元人民币 

    成立时间：2018年 4月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龚华 

    注册地址：成都市新津县新平镇龙泰路 9号 

    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经营、房屋建筑工程、公路工程、地基与

基础工程施工；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施工；房屋租赁及酒店管理；物

业管理服务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）。 

    股东构成：金融街成都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4%，我司持股比

例 33%，四川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2.306%，广州同

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0.267%，重庆雅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
持股比例 0.427%。 

    股权结构图： 

 

 

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国务院国资委 

北京金融街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国资委 

控制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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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经营情况：四川雅恒正在对成都市新津县新平镇迎先村 7、8 组

105亩地块进行开发建设。项目建设用地性质为住兼商用地，项目总

占地 69999.29 ㎡，宗地容积率≤2，项目地上规划建筑面积 139999

㎡（兼容商业建筑面积≤14000㎡），绿地率≥35%。项目成交价格为

73499万元。目前该项目进展情况正常。 

    四川雅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四川雅恒与我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   四川雅恒经营情况正常,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（单位：

万元）： 

   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

2018 年/2018 年

1-12月 

87,620.92 30,130.90 0 -212.35 -172.13 

2019 年 3 月

/2019年 1-3月 

90,600.93 30,104.70 0 -34.94 -26.20 

三、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金额：我司按持有四川雅恒 33%股权比例提供担保责任

33% 

四川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四川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 

32.306% 

金融街成都置业有限公司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

 

34% 

俊越投资有限公司 

100% 100% 53.32% 

 

100% 

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31.1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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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,235万元。 

2、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3、保证范围：主债权本金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等。 

4、保证期间：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。 

四、董事会对担保事项的意见 

    本次为四川雅恒提供担保事项有利于保障四川雅恒开发项目建

设对资金的需求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需要；四川雅恒股东方按持股比

例提供担保，担保公平、对等；四川雅恒经营状况良好，有能力偿还

到期债务；四川雅恒同时向我公司提供反担保，担保风险可控。董事

会同意提供上述担保。 

    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

   截止 2019 年 5 月 30 日我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：为控股子公司及

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余额 422,159.8 万元，占 2018 年末归母净

资产的 184.75%；对参股公司担保余额为 286,227.76 万元，占 2018

年末归母净资产的 125.26%。无逾期担保，无涉诉担保。 

    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    公司独立董事郭海兰、胡必亮、马江涛对本次担保发表独立意见

如下：我们认中交地产本次为四川雅恒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经营需要，

担保公平对等，风险可控，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

本项议案的审议、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规定，我们

同意董事会对《关于为参股公司四川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

保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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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七、备查文件 

  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。 

    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6月 25日 

 


